泰安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评选认定办法

第一条  泰安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下简称市级龙头企业）评选认定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控制数量、确保质量。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进竞争淘汰机制，发挥中介机构和专家的作用，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
第二条  市级龙头企业评选认定工作采用评审制，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第三条  申报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企业组织形式。申报企业必须是在泰安市境内、依法设立的以农产品加工、流通为主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依照《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其他形式的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企业，以及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等。

2.企业经营业务。企业经营业务必须符合国家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农产品加工、流通产值占总产值70%以上，主业突出，产品优良。

3.加工、流通企业规模。固定资产总额5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

4.企业效益。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现行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企业应不欠工资、不欠社会保险金、不欠折旧、不亏损，无涉税违法行为。

5.企业负债与信用。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60%；近两年内未出现不良信用记录。

6.企业带动能力。通过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的数量一般应达到200户以上；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过程中，通过订立合同、入股和合作方式采购的农产品占所需原料量或所销售货物量的70%以上。

7.企业产品竞争力。主营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管理标准体系，产销率达90%以上。

第四条  积极参与农业脱贫攻坚。企业要增强参与扶贫工作的社会责任感，对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帮助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予以认定。

第五条  高新技术企业、外向型企业、低碳环保型企业以及特殊行业的企业，规模标准可以适当放宽。其中，蔬菜、果品、茶叶、坚果加工企业及农、林、牧、渔业种苗繁育企业，规模标准减半执行。

第六条  县域内有一定影响力。已开展县（市、区）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工作的县（市、区），申报企业原则上应是县（市、区）级重点龙头企业。

第七条  申报企业应提供以下基本材料：

1.介绍企业发展农业“新六产”、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及参与农业脱贫攻坚工作的专题材料（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发展的农业“新六产”新模式和新业态情况；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品牌建设及促进农民增收情况；开展产业扶贫、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致富情况等。限1500字左右）。

2.加盖企业公章的市级龙头企业申报表。

3.工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

4.银行出具的企业有效信用证明（在有效期内,银行颁发证书的，加盖当地开户银行红章，复印无效）。

5.企业上年度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有关台账、明细账等）。

6.县级以上农业部门出具的企业与农户利益联接关系证明及农产品质量安全证明（加盖农业部门公章）。

7.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上年度纳税情况证明（包括实际纳税额、有无存在偷漏拖欠税的问题，加盖税务部门红章）。

8. 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证明（加盖环保部门公章）。

9.产品质量认证方面的证明材料（包括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商标及品牌证明文件，“三品一标”认证，质量体系认证及环保体系认证等）。
10.科技成果、专利证书，或有关部门颁发的其他证书。

以上材料，可根据企业情况据实出具，未注明必须为原件的，可报送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

第八条  申报程序：

1.企业申请。申报企业向所在县（市、区）农业局、泰安高新区农工办、泰山景区农林局（以下简称各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照申报通知要求填报相关材料。

2.各县（市、区）审核。各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审核。

3.推荐上报。各主管部门分别报请县（市、区）政府、泰安高新区管委会、泰山景区管委会同意后，以正式文件向市农业局推荐候选企业名单。

第九条  市直属企业根据属地管理原则，通过企业注册地农业部门申报，市农业局不接收企业直接申请。

第十条  认定程序：

1.中介机构审核。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中介机构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核，并按照申报条件对相关指标进行评审打分，形成书面审核意见。

2.专家评审。市农业局召集中介机构及相关单位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采取封闭会议形式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形成专家评审意见。

3.名单审核。市农业局根据中介机构审核意见和专家评审意见，组织中介机构和有关专家，进行实地抽查核实后，提出拟认定企业名单，报市政府审定。

4.名单公布。拟认定企业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市政府办公室发文公布。

第十一条  申报企业必须如实提供有关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如存在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其申报资格，已经认定的撤销龙头企业称号，2年内不得再行申报。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局产业化办公室负责解释。

